
 - 1 - 

海南省财政厅，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： 

为支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，现就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

业，减按 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

本条所称鼓励类产业企业，是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

业目录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，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

收入总额 60%以上的企业。所称实质性运营，是指企业的实际管

理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，并对企业生产经营、人员、账务、

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。对不符合实质性运营的企业，

不得享受优惠。 

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包括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

录（2019年本）》、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

和海南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。上述目录在本通知执行

期限内修订的，自修订版实施之日起按新版本执行。 

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符合条件的企业，仅就其设

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所得，适用 15%税率；

对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以外的企业，仅就其设在海南自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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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港内的符合条件的分支机构的所得，适用 15%税率。具体征

管办法按照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

技术产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 

本条所称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；或从持股比例

超过 20%（含）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，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

应的股息所得。 

（二）被投资国（地区）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 5%。 

本条所称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业，按照海南自

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执行。 

三、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，新购置（含自建、自

行开发）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，单位价值不超过 500万元（含）

的，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

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和摊销；新购置（含自建、自行开发）固定

资产或无形资产，单位价值超过 500万元的，可以缩短折旧、摊

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、摊销的方法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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